
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相关问题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结合《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我们作为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在收悉深圳

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斯太尔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7]第

68 号）后，积极问询公司管理层和相关中介机构项目成员，在了解股权转让交易

细节的基础上，基于客观的独立判断，对有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股权转让事项的补充独立意见 

1、本次股权转让是在各方自愿、平等、公允、合法的基础上进行的，股权转

让价格参照了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的评估结

果，遵循了市场化和公允性原则，股权转让决策依据充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

小股东权益的情况。 

2、鉴于碳酸锂行业未来发展趋势，综合考虑资本市场融资现状及企业战略发

展需求，公司决定转让青海恒信融锂业科技有限公司 51%股权。本次交易将进一步

优化资产结构，补充企业流动资金，有利于改善企业经营业绩，有利于公司持续

稳定发展，符合公司业务拓展方向与产业布局，符合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3、公司本次重大股权转让事项履行了必要的董事会审批程序，并已提交至股

东大会以现场和网络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审议，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关于评估机构相关问题的独立意见 

1、本次资产转让的评估机构为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证

券期货业务资格（证书编号：0100021010），选聘程序合法、合规。 

2、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和交易各方不存在影响其提供服务的现实

及预期的利益关系或冲突，具有充分的独立性，能够胜任本次资产转让相关工作。 

3、本次资产评估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国际惯例，遵照中国资产评估协会《资

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方式进行评估，评估方法

选取得当，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符合评估对象及其行业的实际情况。 

4、由于标的公司受气温影响 2017 年第一季度基本处于停工阶段，因此公司



以青海恒信融锂业科技有限公司 2016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进行评估的评估结果

作为本次资产转让的定价依据，具有公允性、合理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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